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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露文化藝術基金會 

晨露廳場地租借使用要點 
 

一、 財團法人晨露文化藝術基金會（以下簡稱本會）致力於推展建築、文化、

藝術教育，廣泛結合藝文展演活動，並受晨禎營造股份有限公司委託，經

營、管理丰二三大樓「晨露廳」（址設台中西區梅川西路一段 23號 1樓，

以下簡稱本場地），為有效管理與維護場地，特訂定本要點。 

二、 本場地開放對象：  

機關、學校、法人、人民團體或個人舉辦文化藝術活動或集會，符合文

化、藝術、教育、慈善公益、人文與服務之宗旨，且不違反法律、行政命

令或妨害公共秩序與善良風俗者，得向本會申請租借使用晨露廳場地。 

三、本場地開放時間為： 

(一) 週二至週日 8:30~12:00，13:30~17:00，18:00~22:00。 

(二) 每週一及農曆春節除夕至初三休館。 

四、 場地資訊： 

(一) 舞台坪數：15坪（500 cm *980cm） 

(二) 休息室坪數：12坪 

(三) 座位數量：257席（含 VIP 席 8席） 

五、 租借辦法： 

(一) 申請時間 

1. 租借單位得於活動起始日前六個月內向本會提出申請。 

2. 若租借單位未能於上述時限申請，本會得依本場地使用及人力狀況

評估是否受理。 

(二) 申請方式及優惠方案 

1. 於晨露文化藝術基金會網站下載「晨露廳場地租借申請表」，並附

上活動企畫書，以電子郵件（email）寄送至本會電子信箱

dewart@truedreams.com.tw，或電洽本會承辦人員。 

2. 政府機關核准立案之學術文化團體、社會服務及慈善團體申請租借

本場地，經本會審核通過，得以場地費七折收費。 

3. 凡青年藝術家、在學學生申請租借本場地，經本會審核通過，得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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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地租借費五折收費。 

4. 晨禎營造相關事業單位員工個人及其眷屬（限直系親屬及兄、弟、

姊、妹）申請使用本場地，從事私人非營利性活動，且申請人為主

辦人或執行者，經本會審核通過，得以場地費五折收費。 

(三) 保證金及場地費 

1. 承租單位須於接獲審核通知後 15日內，以匯款方式繳交保證金 NT$ 

20,000 元/檔次，保證金逾期未繳則視同放棄承租，甲方得安排候

補單位依序遞補。 

2. 承租單位應於租借日起計 30天前，以匯款方式繳清全額場地費

（詳見晨露廳場地暨設備收費表），逾期未繳則視同放棄承租，甲

方得安排候補單位依序遞補，且保證金不予退還。 

3. 於租借日起計 30天內申請者，需於簽約後 3 日內以匯款方式繳納

全額保證金及場地費。 

4. 匯款資訊： 

銀行代碼：006 合作金庫銀行 北台中分行 

帳號：1601717818978 

戶名：晨禎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5. 款項繳納完畢請確實通知本會人員，並請提供匯款帳號末五碼，以

利核對。 

6. 申請單位取消租借或延期辦法： 

款項 

取消/延期因素 

天災、政府政策、

疫情等不可抗力之

因素 

個人因素 

取消 延期一次 

取消 延期 
活動日 

30天前 

活動前 

15-30天 

活動前 

8-14天 

活動前 

0-7天 

活動日 

14天前通知 

活動前 

0-13天通知 

保證金 
全額 

退還 

費用保留 

順延一次 

全額 

退還 

全額 

退還 

全額 

退還 

全額 

退還 

費用保留 

順延一次 

費用保留 

順延一次 

場地費 
全額 

退還 

費用保留 

順延一次 

酌收 

10% 

酌收 

20% 

酌收 

30% 

酌收 

50% 

費用保留 

順延一次 

酌收 10% 

行政處理費 

備註 

1.以上計算時段含(例)假日。 

2.個人因素延期第二次(含)以上，每次再酌收場租 10%行政處理費。例:延期第二次

20%，第三次 30%… 以此類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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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軟硬體設備 

(一) 403吋 LED 巨型屏幕 

(二) 300吋雷射投影屏幕 

(三) UHF 加密型麥克風系統 

(四) 無線會議簡報投影系統 

(五) 數位直錄播系統 

(六) 智能情境控制系統 

(七) 劇院級 7.1CH 播放系統 

(八) 全智能 AI 燈光控制 

七、 使用規則 

(一) 租借單位不得將本場地以任何方式轉租、轉借第三人使用。 

(二) 非經同意請勿在本場地內、外之門窗、牆面、玻璃上張貼海報等文宣

品，並禁止使用泡棉式雙面膠帶或其他無法清除之黏膠施作於本場館

之建築及所有設備。 

(三) 本場地禁止攜帶或食用任何飲料或食物，並全面禁止吸菸。如需飲水

請至外廊道茶水區，本會提供冷熱飲用水、氣泡水及紙杯。 

(四) 本場地備有四支無線麥克風，請勿拍打麥克風頭，避免零件損壞，使

用完畢請交還給本會工作人員。 

(五) 請勿隨意打開琴房，以免改變琴房的濕度及溫度，影響鋼琴壽命。鋼

琴上方嚴禁置放任何物品，平日鋼琴維持上鎖狀態，若需使用鋼琴請

事先與承辦人員聯繫，嚴禁任意移動鋼琴或強行打開琴蓋。 

(六) 本場地禁止進行產生火焰、火花或火星等明火方式之表演活動。 

(七) 本場地提供平板電腦，得以操控全廳燈光、冷氣、影音等設備。 

(八) 若必須進入中控室，應於填寫「晨露廳場地及設備使用需求表」時申

請，經本會審核同意後，始得由本會技術人員協同進入中控室操作相

關設備，若未經技術人員同意，擅自啟用相關設備造成甲方設備損

壞，乙方應照價賠償。 

(九) 乙方如有特殊設備需與晨露廳設備搭配使用，應事先會同甲方技術人

員，共同確認設備使用方式及規範。若乙方未確認導致影響演出或甲

方設備損壞，應由乙方負責處理及賠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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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本要點若有未盡事宜，得修訂並公告實施。 

九、 本要點於 110 年 03月 23日制定公告。 

本要點於 110 年 06月 15日第一次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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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露廳場地暨設備收費表 

收費項目 時段 收費金額 說明 

平日 假日 

場地租借費 

一般時段 

上午 

8:30~12:00 

50,000 65,000 可使用場地包

含休息室、更

衣室 
下午 

13:30~1700 

50,000 65,000 

晚上 

18:00~22:00 

60,000 80,000 

裝台、拆台、採

排及預演 

上述各時段 三折計價 三折計價 

燈光、音響租

借費 

一般模式 上述各時段 內含 內含 
 

進入中控室 上述各時段 6,000 6,000 
 

鋼琴租借費 
史坦威鋼琴 C227 上述各時段 8,000 8,000 (不含調音費) 

招待桌＋桌巾 
76*182.9*73.7cm 上述各時段 500 500  

視訊設備租借

費 

錄影、直播設備 上述各時段 8,000 8,000  

LED屏幕 

或 

投影屏幕 

(擇一使用) 

上述各時段 內含 內含 若兩者皆使

用，則另收

$8,000元 

軟硬體設備 1. 403吋 LED巨型屏幕 

2. 300吋雷射投影屏幕 

3. UHF加密型麥克風系統 

4. 無線會議簡報投影系統 

5. 數位直錄播系統 

6. 智能情境控制系統 

7. 劇院級 7.1CH播放系統 

8. 全智能 AI燈光控制 

9. 採用 QSC音響系統 

備註 1. 平日：週二~週五（不含週五晚間時段）。假日：週五晚間、週六、週日

及國定假日。 

2. 本場地燈光音響內建數種情境模式，若要變更，須進入中控室操作且有

額外費用$6,000產生，活動結束後須恢復原狀。 

3. 鋼琴調音應聘用史坦威原廠指定之調音師，於租用時段內調音並負擔調

音費用$3,500 (調音師應具有勞動部檢定合格技術證明)。 

4. 403吋 LED巨型屏幕及 300吋雷射投影屏幕可擇一使用，若兩者皆使

用，則額外收費$8000。 

 


